
學務 B51 

1 

僑光科技大學生活助學金實施辦法 
民國 101 年 01 月 05 日行政會議制定通過 

民國 104 年 01 月 20 日行政會議通過 
民國 105 年 05 月 17 日行政會議通過 
民國 105 年 08 月 23 日行政會議通過 
民國 106 年 02 月 21 日行政會議通過 
民國 106 年 08 月 15 日行政會議通過 
民國 112 年 08 月 29 日行政會議通過 
民國 113 年 01 月 30 日行政會議通過 
民國 113 年 12 月 31 日行政會議通過 

 

第   一   條    僑光科技大學（以下簡稱「本校」）依據教育部大專校院弱勢學生助學計畫，

為提供經濟弱勢學生每月生活所需費用(含多元生理用品經費補助)，訂定

「僑光科技大學生活助學金實施辦法」(以下簡稱「本辦法」)。 

第   二   條    生活服務學習目的及實施原則： 
一、培養學生具備學習與創新、團隊合作、統合分析及溝通協調能力，培

育學生職場競爭力。 
二、生活服務學習內容係強調服務與學習之相互結合，並在服務之過程中

獲得學習效果，不以獲取報酬為目的之各項輔助性服務。 
三、生活服務學習安排以不影響學業之課餘時間並以促進身心發展為考

量，避免安排參與危險活動。 

第   三   條    本校正式學籍之在學學生，除修習校外實習課程領有津貼者以外，前一學     
期學業成績平均達六十分以上，且符合下列條件之一者，得依本辦法提出

生活助學金之申請： 
一、 符合大專校院弱勢助學計畫資格。 

二、 符合就學優待身分之低收、中低收入、身障本人、身障人士子女或特

殊境遇家庭證明者。 

三、 原住民族籍學生。 

四、 學生本人學費或生活費來源主要係學貸。 

五、 家庭遭逢變故或確有經濟需求者（附晤談推薦紀錄表）。 

第   四   條    生活服務學習時數每週以 8小時為上限，每月不超過 30小時。 

生活助學金實施方式： 

一、每生每月新臺幣 6,000元之生活助學金。 

二、申請期限：依每學期公告期限內受理申請為原則。 

三、申請應繳交證件： 

(一)生活助學金申請表。 

(二)前一學期成績單(新生免附)。 

(三)相關證明文件，如低收入戶證明、中低收入戶證明、身心障礙證

明、特殊境遇家庭證明、國稅局開立之年所得資料清單(含學生、

配偶及父母）、導師或生活學習單位晤談推薦紀錄等。 

四、申請學生以申請一份工作為限，該生生活服務學習期間，同一時段不

得重覆領取工讀金報酬。 

五、服務單位應規劃具公共性、公益性及發展性之服務學習活動，並於聘

用前訂定生活服務學習計畫書，內容應包含： 

(一)訂定學習目標。 

(二)訂定學習活動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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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三)協助學生反思。 

(四)訂定評量方式。 

六、服務單位應依實際照計畫輔導生活助學生參與生活服務學習，且定期

督導考核學生之服務學習績效，以作為核發生活助學金之參考。並於

服務次月，將生活助學金紀錄表送至學務處生活輔導組，據以申請核

發生活助學金。 

七、有下列情形之一者，即中止核發生活助學金： 

(一)未按時參與生活學習或違反工作紀律情節嚴重者。 

(二)工作不力或有重大疏失者。 

(三)休學者。 

(四)其他因故無法繼續服務生活學習者。 

第   五   條    本辦法獎助名額得視預算規劃，就家庭收入較低及學生現況困難者優先核給。 

第   六   條    生活助學金之經費來源如下： 
一、教育部當年度補助之私立技專校院工讀助學金補助經費。 
二、本校當年度學雜費收入提撥之學生就學獎補助金。 

第   七   條    本辦法經生活學習助學金管理委員會議議決，行政會議通過，校長公布後

實施，修正時亦同。 


